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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 
研 究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家 庭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人 口 政 策 及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家 庭  

 
 香 港 的 人 口 政 策 是 以 吸 納 和 培 育 人 才 為 主 要 目 標 ， 以 支 持

香港發展成為知識型經濟體系。人口政策須有效處理人口老化問

題，建 立 積 極、健 康 老 年 的 新 觀 念，推 動 新 來 港 人 士 融 入 社 會 ，

確保本港經濟能夠長遠持續發展。   
 
2 .  小 組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從 人 口 政 策 角 度 ， 探 討 有 關 家 庭

團聚及內地與香港特區家庭的事宜。  
 
人 口 政 策 及 家 庭 團 聚   
 
3 .  眾 所 周 知 ， 香 港 人 口 持 續 老 化 ， 原 因 主 要 在 於 本 港 婦 女 生

育率一直偏低，以及人口壽命延長。統計處最新的推算顯示，到

了二零三九年，年屆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人數將會大幅上升，佔

人口比例的 29 .2%，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將會達到 49 歲 ， 總 撫 養

比率將會上升至 625 1。  然而，香港面對的人口挑戰，並非只與

數量有關，其他方面包括：本港工作人口的素質、本港公共服務

在財政上的可持續發展能力、家庭團聚以及（主要來自內地的）

新來港人士融入社會。   
 
4 .  一 直 而 來 ， 非 本 地 出 生 的 來 港 移 民 是 推 動 香 港 人 口 增 長 的

主 要 動 力 ， 而 且 將 會 為 香 港 社 會 及 經 濟 結 構 帶 來 深 遠 影 響 。 因

此，就人口政策角度而言，政府的政策應致力滿足新來港人士在

教育及訓練方面的需要，以及協助他們更容易地獲取資訊和支援

服務，從而協助他們定居和融入社會。  
 
5 .  自 八 十 年 代 初 以 來 ， 香 港 居 民 的 內 地 配 偶 及 子 女 可 通 過 申

請《前往港澳通行證》(又稱單程證 )計劃來港定居，與家人團聚。

單 程 證 計 劃 由 中 央 政 府 實 行 。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經 常 與 內 地 當 局 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總撫養比率指 1 5 歲以下和 6 5 歲及以上人口數目相對每千名 1 5 至 6 4 歲
人口的比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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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，反映本港各界的意見。近年來，內地當局已採取多項改善措

施，以促進家庭團聚，例如，就廣東省而言，「夫妻團聚」類別

的 單 程 證 輪 候 時 間 已 經 由 二 零 零 五 年 以 前 的 六 年 至 七 年 縮 短 至

五年，而自二零零九年起，各省市的等候時間已縮短至四年。  
 
6 .  自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起 ， 內 地 當 局 實 施 「 一 年 多 次 」 探 親

簽注。與香港配偶分隔兩地而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內地居民，以及

屬於有特殊家庭困難的人士，可向內地當局申請該等簽注。部分

省市的出入境管理部門，現已容許再次申請同一類簽注的人士無

需親身返回戶口所在地提出申請。  
 
7 .  最 近 ， 中 央 政 府 與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經 積 極 磋 商 後 決 定 ， 由 二

零 一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， 香 港 居 民 在 內 地 符 合 資 格 的  「 超 齡 子

女」，可申請單程證來港與親生父母團聚。  
 
現 時 的 檢 討 工 作   
 
8 .  行政長官在 2 0 1 0 - 1 1 年的施政報告中，要求人口政策督導

委員會聚焦研究兩個課題，即：  
 

( a )  因 應 長 者 選 擇 回 鄉 養 老 所 需 要 的 便 利 安 排 和 配 套 措

施；  
 
( b )  詳 細 研 究 內 地 女 性 在 香 港 所 生 的 兒 童 何 時 返 港 就 讀 、

生活和由此而衍生的影響。  
 
這兩個課題涉及多個政策領域和複雜的問題。我們已與立法會議

員、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、區議會議員及社會領袖、非政府組織

代表及學者舉行研討會，聆聽他們的意見。在未來數個月，人口

政策督導委員會將會繼續集中研究這兩個課題，我們的目標是在

本年第四季提出建議。有關建議將會參照上文第一段所載的人口

政策目標而制訂。     
 
 
 
 
行政署 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二零一一年六月  


